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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
闽市监规〔2023〕1号

福建省市场监管局关于印发发挥市场监管职能
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12条措施的通知

各设区市、平潭综合实验区市场监管局，局机关各处室、各直属

单位：

《发挥市场监管职能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12条措施》

已经省市场监管局 7月 19日局长办公会议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

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。

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3年 8月 31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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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挥市场监管职能促进民营经济
高质量发展 12条措施

为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

意见》和《中共福建省委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新时代民营经

济强省战略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，进一步激发民营企业创新

创造活力，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，现结合市场监管职能，提

出以下措施：

1.优化企业开办服务。将公章刻制、员工参保登记（含医保

登记）、住房公积金企业缴存登记、申领发票和税控设备、银行

预约开户等业务纳入企业开办“一网通办”平台覆盖范围，推动

企业开办各环节、全链条提速。

2.深化市场主体住所（经营场所）登记改革。对市场主体住

所（经营场所）作为通信地址和司法文书、行政执法文书等法律

文书送达地址登记的，实行自主申报承诺制。进一步完善“一址

多照”“一照多址”登记措施，市场主体（不含分支机构和个体

工商户）在住所之外开展经营活动、属于同一县级登记机关管辖

的，允许申请经营场所登记，免于设立分支机构。

3.支持药品企业异地搬迁和升级扩建。支持药品上市许可持

有人或药品生产企业在原址或者异地新建、改建、扩建车间或者

生产线，指定专人在项目立项、建设图纸预审、药品上市后变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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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策咨询等方面靠前指导和帮促，让企业少走弯路，推动企业改

进和优化生产工艺。

4.开展附条件药品 GMP符合性检查。支持药品上市许可持

有人或药品生产企业在新产品注册申报批准前，向省药监局申请

附条件 GMP符合性检查，缩短药品上市周期。

5.简化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告知手续。施工单位通过“福

建省特种设备动态监管平台”，向拟施工设备所在地的地市级市

场监管部门提交《特种设备安装、改造、修理告知单》，即视作

完成告知手续。

6.推进小微企业认证提升。持续开展小微企业质量管理体系

认证提升行动，同步推进“小微企业成长计划”，逐步建立小微

企业成长培育库。充分运用质量认证工具，每年培育一批“规上

企业”。

7.持续开展企业合同履约信用记录公示。组织开展省、市、

县各级“守合同重信用企业”公示工作，根据自愿原则，指导民

营企业完善合同信用管理制度、规范合同行为，健全市场主体信

用机制，构建民营企业履约诚信体系，增强民营企业竞争力。

8.优化个体工商户信用修复。个体工商户仅因未按时年报被

标注经营异常状态的，在补报完年报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

系统公示后，由市场监管部门直接推送相关信息至公示系统取消

经营异常状态标注。

9.开展涉企违规收费整治。聚焦政府部门及下属单位、金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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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构、公用企业等重点领域，组织全省交叉检查，推动惠企纾困

政策落实落地，着力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、融资成本和用能

成本，以更大力度提振市场信心、优化营商环境。

10.实施包容审慎监管。进一步严格落实“首违不罚”制度，

完善市场监管领域不予处罚、从轻处罚、减轻处罚和免予行政强

制清单管理，规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度。开展包容审慎监管试

点，完善适合网络交易新产业新业态的包容审慎监管模式，给予

企业自我纠错机会，增强企业依法经营意识。

11.推动民营企业知识产权转化运用。支持民营企业开展知

识产权质押融资，符合条件的给予贴息。支持民营企业获取和实

施优质专利技术，深入推进专利开放许可（试点）工作。

12.加强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。发挥我省国家级海外知

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地方分中心作用，持续提升印度尼西亚、马

来西亚海外维权援助工作站服务水平，加强海外知识产权案例和

风险预警等信息共享与交流。

本措施由省市场监管局负责解释；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有效

期 5年。《福建省市场监管局支持民营经济加快发展 25条措施》

（闽市监规〔2019〕1号）、《福建省市场监管局关于印发服务市

场主体纾困解难十二条措施的通知》（闽市监综〔2022〕139号）

同时废止。

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3年 8月 31日印发


